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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开大教〔2022〕37 号

关于印发《陕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转专业实施细则》

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陕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转专业实施细则》经 2022 年 7 月

24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陕西开放大学

2022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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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转专业实施细则

根据陕西开放大学学籍管理办法规定，学生因工作调动、不

适应本专业的学习等原因可以申请转专业。

一、相关要求

1.在同一学生类别、同等学历层次间转专业；

2.教学点开设相同专业且教学进程相近；

3.符合转入专业教学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；

4.学生本人在第二学期后任何一个学期开学后的 1 周内向

学籍所在教学点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国家开放大学学生转专业审

批表》（附表），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转专业材料初审通过后，报

省校复审；

5.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在学期开学后第 3 周内（含第 3 周）

把本单位转专业学生名单按类别、学历层次造册，与转专业审批

表一起报送省校审核批准后，即可转专业；

6.学生已获得的符合所学专业教学计划要求和学分替换要

求的国家开放大学或陕西开放大学考试课程成绩及学分仍然有

效，并按实际成绩和学分记载；

7.转专业后学籍有效期仍从入学注册起计算；

二、具体工作流程

1.学生提出转专业申请，学生填写国家开放大学学生转专业

审批表，须教学点、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、省校逐级审核；

2.经省校同意后，由教学点、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在各级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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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提出申请，省校平台审批同意后，学生学籍异动既完成；

3.学籍异动期间，学生将不能正常进行课程注册、报考等操

作，其学籍状态将自动置为“异动中”状态；

4.省校学籍管理人员须将本省当前学期学籍异动数据及时

提交到国开平台，以保证国开平台和省校平台数据一致。

5.学籍异动完成后，教学点须尽快为学生再重新指定管理

班，确保学生及时进行课程注册。

三、资料上报要求

1.分校提交本学期转专业申请表及分校转专业汇总表纸质

版，申请表及汇总表由经手人签字（须为手签字，不得打印）加

盖公章；

2.省校审核同意后，提交相关扫描件电子版，并在各级平台

提出申请；

3.省校教务处二次核对后在系统审批并将数据上传国开平

台报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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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:

国家开放大学

学生转专业审批表

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

入学时间 年 春（ ）/ 秋（ ） 季

学生类别 学习层次 学 号

现修专业

转修专业

专科所修专业

转专业理由：

1．工作变动 （ ）

2．不适应本专业的学习（ ）

3．其他原因 （ ）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教学点学籍主管部门意见

经办人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分校学籍主管部门意见

经办人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省校学籍主管部门意见

经办人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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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

①入学时间请填写年份并在相应的季节后划“√”；“转专业

理由”可在相应内容后划“√”，“其他原因”需详细说明。

②申请人为专科层次的学生，不需填写“专科所修专业”一

栏。

③“主管部门意见”为学籍管理科上级部门意见，如教务处、

学生处等。

④省校直属教学点不签署“分校主管部门意见”。

⑤此表一式三份，分别留存教学点、分校和省校。


